












 
 

 

華豫寧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親愛的股東女士、先生： 

首先感謝在過去一年各位股東給予本公司全力支持和愛護，在此謹代表本公司

全體同仁向各位股東致最深的謝意。 

現謹就 113年度營業報告及 114年度營業計劃概述如下： 

一、113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成果 

本公司 11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4,093,872仟元較 112年度 4,031,776

仟元，增加約 1.54%；113 年度合併稅前淨利 162,153 仟元，合併稅後淨

利 122,145 仟元，合併綜合損益總額 174,285 仟元，稅後基本每股盈餘為

2.62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並未公告財務預測，編制預算係供內部經營管理之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3 年度 112年度 

負債佔資產比例(%) 52.51 58.86 

流動比率(%) 179.47 160.01 

速動比率(%) 104.80 84.97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4.10 4.12 

存貨週轉率(次) 2.62 2.16 

資產報酬率(%) 5.03 2.65 

股東權益報酬率(%) 8.72 2.59 

純益率(%) 2.98 0.87 

基本每股盈餘（元） 2.62 0.75 

(四)研究發展狀況 

1.電子零件事業 

本公司零件事業處之服務項目係以微控制器（MCU）8/16/32 

bit/MPU/FPGA 及其週邊 IC 之韌體應用設計為技術核心，主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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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在 AI、工業控制、馬達電機、汽車電子、通訊和醫療等相關應用。

著重在韌體與技術加值服務，並對不同客戶別的需求，提供客製化

韌體及硬體應用設計方案等技術服務，滿足客戶終端市場之需求，

達到雙贏成長的目標。 

2.雲端產品事業 

雲端產品事業處目前主要致力於開發智慧商辦、家用物聯網(IoT)整

合系統和數位門禁系統產品。結合現有數位電子鎖系統和智慧住宅

系統平台來提供 B2B或 B2C的產品應用，主要應用的市場有集合式

住宅、商辦、廠辦、醫院、學校和飯店，並以自有品牌 '' WAFERLOCK 

維夫拉克 ''行銷全球。 

研究開發一直是本公司成品事業處成長的基礎，本公司積極投入相

關研發資源不遺餘力。 

最近二年度之研發經費佔合併營業額比率如下：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研發費用 55,007 55,901 

營業收入淨額 4,093,872 4,031,776 

研發費用所佔比率 1.34% 1.39% 

二、114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零件事業處 

1.增加技術加值代理線，提供客戶新產品開發完整提案代理零組件，滿足

客戶因應市場客製和交期彈性變化需求。 

2.積極導入新產品及新應用市場客戶開發，增加廣度和強化現有的客戶群，

擴大公司微控制器零組件技術加值和服務規模。 

3.透過原廠 AI 資源，強化技術應用，整合技術應用資源來協助客戶加速新

產品研發及硬體設計方案，搶攻市場先機。 

 



 
 

 

雲端產品事業 

1.持續創新開發、精進現有產品規格及系統整合服務來提高產品競爭力。 

2.擴大國外市場、商辦、飯店、集合式住宅大樓等相關數位電子鎖和物聯

網(IoT)產品整合的市場應用。 

3.提高智慧家庭物聯網(IoT)的系統平台整合能力。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根據 113年度之實際數，評估最近之產業環境、接單情形與產

業資訊判斷，預計 AI 和工業物聯網的邊緣運算、Wi-Fi7 無線通訊、電動

車及汽車電子化應用市場，將帶動各項微控制器及週邊 IC 之需求微升；而

在雲端產品事業業績表現上，內銷市場 e-Home 智能家居系統導入國內新

的建案、切入廠辦智慧建築系統整合應用、電子鎖零售通路拓展還有在國

外市場的 IP67 數位電子鎖芯應用需求增加下，預計 114年度之整體營收金

額亦將會持穩上升，且配合 ESG和零排碳的國際趨勢，增加智慧建築和廠

辦的節能減碳 IoT系統的需求、是未來市場的成長動力。 

(三)重要的產銷政策 

零件事業 

依客戶之需求提供完整的加值服務。藉由經驗豐富撰寫韌體之工程人

員，從導入需求規劃、期中韌體設計及量產後保固諮詢服務，提供客戶完

整解決方案之客製化服務。並以專業的技術工程服務(FAE)團隊，協同客

戶開發新產品並導入量產，帶給客戶技術加值服務，藉以取得客戶信任及

依賴度。配合行銷與業務團隊積極開發高階 32bit、MPU 和 FPGA 的市場

應用(如車用市場、數位電源、AI 邊緣設備、工業控制)，增加現有客戶的

應用深度，開發和深耕新的市場應用來增加客戶群的銷售廣度，帶動日後

營業的成長。 

 



 
 

 

雲端產品事業 

國內市場－電子鎖在國內智慧家庭住宅和建案已經建立口碑。今年的

重點除了持續增加電子鎖的市佔率、延伸智慧家居系統整合與開拓零售通

路的佈點外，亦積極增加如廠辦、飯店、大樓等物聯網(IoT)智慧建築系統

應用市場之推廣，來增加本公司雲端產品的市場滲透率。 

國外市場－除了持續深耕歐洲 IP67電子鎖芯的應用及亞太市場的智慧

家庭市場，積極開拓美國和日本的電子鎖市場，整合物聯網(IoT)的智慧建

築系統列為未來新市場開發重點。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持續增加代理線產品多元化應用，跨足不同電子零組件應用來提高技術

加值服務。 

（二）整合全系列代理線產品，提供客戶一次購足的設計零組件，雙贏加值提

高競爭力。 

（三）持續開發及強化現有銷售之數位安防產品，提高公司未來的獲利成長動

力。並提高生產自製率及擴大相關產能。 

（四）積極開發整合智慧建築系統平台，加速物聯網(IoT)產品的整合度，滿足

目前市場對系統整合產品的需求，成為公司未來的成長引擎。 

（五）持續接受 IPO 輔導，進入資本市場，以利公司籌資管道多元化、人才之

引進及留任，來面對外在環境快速變化，追求公司永續經營理念。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13年全球受到地緣衝突、通貨膨脹等影響下，企業經營面臨嚴峻挑戰，

本公司將更謹慎要求業務單位開發新市場和客戶授信作業的扎實運作，強化財

務面穩健操作、客戶交易條件、庫存與授信額度管理、匯兌風險管控，防範因

異常帳款，呆料和匯兌對整體營業利益造成衝擊。 



 
 

 

零件業務方面，則提供更多之技術應用設計服務加值，協助客戶更快速度

完成設計，取得市場先機，藉此增加附加價值及拓展利基型市場，提升獲利。

並積極拓展跨足不同應用領域，抵抗單一產業循環所造成影響。 

雲端產品方面則在物聯網(IoT)智慧產品的開發與系統加速整合滿足市場

智慧化的需求，增加物聯網(IoT)智慧建築系統應用廣度，確保較高利潤及市場

佔有率。 

在法規面，本公司對各項空污、水、節電及廢棄物的處理皆符合環保法令

並取得相關許可證明，並逐步建立公司治理及進入資本市場所需相關法令及規

定，精進公司永續經營之動能，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謹此對各位股東長久以來不斷支持與指教，敬致謝忱。 

 

敬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113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件二 



 
 

 

  



 
 

 

  



 
 

 

   

 



 
 

 

   



 
 

 

   



 
 

 

 

  

 

 

 



 
 

 

 



 
 

 

  



 
 

 

   



 
 

 

  

  

113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件三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附件四 



 
 

 

 

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

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

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

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

理，指定 稽核室 為專責單

位，隸屬於董事會，配置充足

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負責誠

信經營政策之修訂、執行等相

關作業，定期（至少一年一次）

向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

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

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

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

理，指定 總經理室 為專責單

位，隸屬於董事會，配置充足

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負責誠

信經營政策之修訂、執行等相

關作業，定期（至少一年一次）

向董事會報告。 

調整專責單位 

 

 

  

「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修訂條文對照表 附件五 



 
 

 

 

 

 

 

  

盈餘分配表 附件六 



 
 

 

 

修正條款 修正前章程 修正後章程 說明 

第十四條 

之一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之規定，於前條所定董事名額中，

設置獨立董事；其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全體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 

(略)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之規定，於前條所定董事名額中，

設置獨立董事；其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全體董

事席次三分之一。 

(略) 

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第 24條規

定，修訂獨

立董事占

全體董事

席次。 

第二十二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8%

～10％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

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

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

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3%為董

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

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略)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8%

～10％為員工酬勞(該員工酬勞數

額中，應依證券交易法規定提撥不

低於 30%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

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

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

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

高於 3%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略) 

配合證券

交易法第

14條修正

案修訂之。 

 

第二十四

條 

…第二十八次修訂中華民國一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中華民國一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中華民國一一

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增列修訂

日期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附件七 


